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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青年發展中心 

115年度促進青年多元發展補助計畫 

中華民國115年4月1日竹市青年字第1150000654號公告訂定 

壹、 計畫目的： 

配合青年基本法第 21 條，新竹市青年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辦

理以青年為參與對象之非營利組織及團體之活動，並制定相關獎勵、補助、

空間資源及培力計畫，以促進新竹市（以下簡稱本市）青年自我實踐並發揮

創意、成長學習及多元發展，特訂定本計畫。 

貳、 計畫總經費：新臺幣(下同)70萬元整。 

參、 辦理期程：即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或經費用罄止。 

肆、 執行方式：以補助方式辦理。 

伍、 補助對象： 

(一) 團體：依人民團體法及財團法人法經本市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記設立

一年以上，且正常運作之人民團體及財團法人，但不包含政黨。 

(二) 個人：設籍本市之十六歲至四十歲之自然人。 

陸、 補助活動範圍： 

參與或辦理青年培訓研習、志願服務、體驗學習、議題倡導或青年基本法第 

7條至第23條等其他有助多元發展經本中心認定之團體活動（以下簡稱補助活

動），且活動地點於本市者，得依本計畫申請補助。 

柒、 申請方式： 

一、 申請補助者應於活動開始之四十日前檢附申請文件(詳附件一)向本中心

提出申請，每年受理時間至當年度十一月底截止。 

二、 申請文件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本中心通知限期補正，

最遲應於活動十日前完成補正。 

捌、 補助方式： 

一、 補助金額： 

(一) 每案以二萬元為限。 

(二) 申請補助之活動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每案補助金額最高上限為

十萬元整，不受前款補助金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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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公益性質。 

2. 以弱勢族群、身心障礙、低收入戶、原住民、新住民或新住

民二代青年，為參與活動之對象。 

(三) 每案應有50%之自籌款，本中心視申請案件之青年參與人數、活

動性質、內容、地區及時間等因素，核給補助額度。 

二、 補助項目：詳附件二補助經費編列基準表所列之項目。 

三、 補助次數：同一申請人於本中心每一會計年度內，最多以補助二案為原

則。但以書面敘明理由經本中心同意之案件，不予計入。 

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得視情節輕重刪減或不予核撥補助款： 

(一) 補助活動之同一補助項目已獲其他政府機關補助。 

(二) 補助活動具營利性質或有販售行為。 

(三) 未依核准補助計畫書執行。 

(四) 活動成果效益與核准補助計畫書落差過大。 

(五) 其他違反本要點規定。 

五、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已核准者，得撤銷或廢止之： 

(一)活動地區為本市以外地區。 

(二)違反第柒點規定之期限者及未依限完成補正者 。 

(三)同一申請人申請超過二案。 

(四)活動未呈現具體青年多元發展內容或執行方式。 

(五)同一活動已獲得新竹市政府其他單位經費補助。 

(六)申請補助資料有虛偽不實。 

(七)活動辦理有收益者。 

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情形，本中心並得視情節輕重於一年至五年內不

予受理同一對象申請案。 

六、 申請案件由本中心依收件順序審查；申請案件經本中心審查通過者，發

給核定函。經本中心審查有修正計畫之必要者，於申請單位或個人配合

修正後，俾憑核定。 

七、 申請案件經核准後，如有變更計畫之必要，受補助對象應於活動前，申

請本中心同意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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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應配合事項： 

一、 受補助對象所製作之文宣資料、網站、社群平台或場地佈置等，應於適

當位置標明「新竹市青年發展中心指導」中文字樣。如涉及預算法第六

十二條之一所規範之「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

及電視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相關業務時，應明確標示「新竹市青年發

展中心」及「廣告」二字，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二、 補助經費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 受補助對象應視本中心需要，配合參與成果發表會或宣傳推廣活動，並

提供活動成果文字暨影像紀錄供本中心使用。 

四、 受補助對象須配合參加本中心辦理之工作坊、課程及交流會等活動。 

 

壹拾、 經費核銷： 

一、 受補助社團應依計畫所訂時間辦理完成，並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檢

附核銷文件(詳附件三)，辦理經費撥付及結案核銷。未能於當年度12月

10日前檢附核銷文件辦理結案核銷者，以次年度經費撥付，倘預算遇議

會刪減，本中心保有撤銷或調整核銷金額之權利。 

二、 本中心補助項目之原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

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不得重複申請補助款。 

三、 前二項核銷資料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本中心通知限期

補正。 

四、 未依各項規定期限完成核銷者，視為放棄請領補助經費，並列入日後補

助審查之重要參據。 

五、 實際收入金額大於實際支出金額者，本中心僅補助實際收入與實際支出

之差額。 

 

壹拾壹、 辦理督導及考核： 

一、 本中心得視需要不定期查核受補助對象之經費運用情形及計畫執行成效，

必要時得派員了解實際執行情形、青年參與比例、活動效益及經費運用

之合理性，查核及了解結果納入未來審查補助之重要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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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補助者執行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申請補助

資料不實或有造假等情事，經查證屬實者，即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

並由本中心依其情節輕重於一至五年內不予受理同一對象申請案，必要

時依法函送司法機關。 

三、 受補助者不合規定之支出，經機關審核結果予以剔除時，受補助者得於

文到十五日內提出具體理由申復，未依限申復或申復未獲同意者，應即

將該項剔除經費繳回本中心。 

四、 活動計畫使用本中心名義而損及本中心名譽，一年至五年內不予受理同

一對象申請案。 

五、 受補助者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

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本中心應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六、 本計畫所定各種類及各項目之補助經費，均應專款專用，補助經費於核銷

時，所檢附之支用單據應依新竹市政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作

業規範辦理，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並確實建立與登錄完

整補助案件檔案，以供查核。 

七、 同一活動企劃案已獲得新竹市政府其他專案經費補助者，不得再依本計

畫申請補助，重複申請案件經本中心查證屬實，除撤銷補助，並追回補

助經費外，受補助者一至五年內不得再向本中心提出其他補助案件。 

八、 同一活動如向其他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

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由本中心撤銷補助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壹拾貳、 其他：申請補助案件依收件順序審核(即完整備齊申請文件，並符合申

請資格、無需補件者)，補助款用罄即不再受理。 

 

 


